关于批次成本和移动加权成本优缺点的一点看法
                                 
经常被客户或者代理商问软件是批次成本好还是移动加权平均成本好，基于此，写一篇文章谈谈个人见解。
任何成本（存货资产）的计算方法都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在国内，我们所见过商品成本的核算方式无外乎三种：批次成本核算、移动加权（即大家所说的平均成本价）、月度移动加权成本。
月度移动加权成本在生产性企业中最为常见，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生产型企业所用ERP系统。生产型企业对于成本和毛利即时性需求不高，按月计算，比较符合实际，较为简单和准确。
在零售企业中，因为要根据销售情况，不定期做一些业务调整，对毛利即时性需求也较高，因此市面上大部分零售进销存软件采用的是批次成本核算或者是移动加权。而且，不同软件厂商即便是同一类型的算法，在细节处理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异。
我们以一品多供应商商退货问题为切入点，它可以从一定角度反映出软件开发商对库存管理、成本核算和供应商结算的理解。有的人可能会问，一定时期为什么要有两个供应商，价格还不一样。大的零售企业比如家乐福、沃尔玛、大润发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能给这类企业供应商品的供应商供货都有供货能力等资格审查，并且签有严格供应协议，很少需要再找第二家。但是中小零售企业这个现象是很常见。有些品牌商品，比如可乐，做可乐供货商的数不胜数，你敢让你的卖场中可乐缺货吗？你能保证你的可乐供货商一定能满足你的需求吗？
某零售企业某商品有A 、B两个供应商，还有B供应商的货。采购先从A供应商，进价为15，数量为100，然后再从B供应商进货，进价为14，数量为200。商品销售150个，而实际中A供应商有少量货需要退。
[bookmark: _GoBack]那么采用平均成本价核算方式相对简单，其优缺点，相信大家也都能理解。那么不同批次软件处理可能就会有差异，假如采用先进先出批次方式，A供应商在软件中批次已经冲减完成，不同软件处理方式会有差异：有些软件可能要强制做虚拟销售退货，退完后，在将货退给供应商A，再同样数量销售。有些软件可能直接限制不让退货给供应商A。有些软件则不限制，则自动重算批次数据（假如大部分重算正确并相对合理）。
类似这样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如果我发现上个月的几笔入库资料输入有误，为了不影响账款结算数据，而是直接补做相关出入库单据，那么这种情况下批次数据可能不会准确，同时批次软件开发商不会重算所有批次数据，即便重算（假如重算正确，大部分批次软件开发商在重算成本往往容易出错），软件里面而商品实际供应商未必和软件里面商品供应商对的上，因此批次成本，也是相对准确的成本。如此一点利确要化费大量的人力资源才能得到,是否有些得不偿失?而且近几年，人力成本高，零售行业人员变动较大，对中小企业而言，选择平均成本应该是比较合理选择。
总而言之，批次也好，加权也罢，顺利的让业务进行，同时不影响结算。能相对处理好成本的软件就是好的软件。
因此，如果零售企业想采用批次成计算时，建议在选购软件产品时可以咨询软件开发商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因为不同企业处理方式可能差异较大，处理业务流程也会不同。
综上所属，成本算法不能说谁好谁坏，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管理需求也不一样，应该根据实际管理需求去选择，总的方向是核算的越细致，管理成本越高。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难免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大家如果有好的见解，恳请发送至邮箱288096877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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